
甘肃省数字经济与社会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甘肃省数字经济与社会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

“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保障实验室的安全运行，维护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学生

的人身安全，根据《兰州财经大学实验室工作规程》文件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实验室全体工作人员、研究生及其他临时进入实验室

的人员。

第二章 实验室管理

第三条 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实验室主任对实验室的安全管理负全面责

任。

第四条 实验室应设立安全管理员，负责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定期检查安全

设备和措施的落实情况。

第五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使用者须接受安全教育和培训，掌握必要的安全

知识和应急处理技能。

第三章 设备与数据安全

第六条 实验室的计算机设备、服务器、存储设备等应按规定放置，并定期

进行维护和检修。

第七条 实验室内重要数据的存储、传输和处理应符合国家和学校的保密规

定，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第八条 实验室的设备和数据应设立严格的访问权限，未经授权人员不得擅

自操作或使用。

第九条 对于存储在实验室的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应采用加密措施，并定

期备份。

第四章 网络与信息安全



第十条 实验室的网络设备和系统应配备防火墙、防病毒软件等安全防护措

施，并定期更新。

第十一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学生应遵守网络使用规范，不得利用实验室的

网络设备进行非法活动或访问不良网站。

第十二条 实验室应建立信息安全应急响应机制，及时应对和处理各类信息

安全事件。

第五章 环境与设施安全

第十三条 实验室内应保持环境整洁，通道畅通，禁止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第十四条 实验室应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烟雾报警器等，并定

期检查和维护。

第十五条 实验室应设立紧急疏散通道和标志，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人员能迅

速、安全地撤离。

第六章 实验设备安全管理

第十六条 实验室内的实验设备应按规定进行操作，操作人员须经过培训并

具备相关操作资格。

第十七条 实验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记录应详细记录在案，定期进行设备安全

检查和维护保养。

第十八条 实验设备发生故障时，操作人员应立即停止使用并报告相关负责

人，故障排除前不得继续使用。

第十九条 未经许可，任何人员不得擅自拆卸、改装实验设备。

第七章 实验室教室使用安全管理

第二十条 实验室内的教室应合理安排使用，确保教室内的桌椅、设备等设

施安全、完好。

第二十一条 教室内不得存放与教学无关的物品，保持教室内通道畅通，防

止火灾隐患。

第二十二条 教室使用完毕后，应关闭电源、门窗，确保教室安全。



第八章 人员安全管理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学生进入实验室前须提交申请，并遵守实验

室的规章制度。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内禁止吸烟、饮酒和其他可能影响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学生应了解并遵守实验室的安全操作规程，

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报告。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重点实验室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和修订。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制度的人员，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理，情节严

重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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